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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963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15-088

公司债券代码：122257      公司债券简称：12岳纸 01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公司”）2015年 12月

15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下发的《关于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有关问题的批

复》（国资产权[2015]1279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则同意股份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5,000 万股 A股股票方案。

同意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纸业）以现金认购不少于 20,000万

股股份。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股份公司总股本不超过 159,315.9148万

股，其中中国纸业（SS）持有不少于 20,0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12.55%，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S）持有 38,955.6901 万股，占总股本的

比例不低于 24.45%，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SS）持有 321.8605

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0.20%。 

三、请你公司指导国有股东按照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定正确行使股东权

利，维护国有权益，促进股份公司健康发展。 

四、请你公司充分论证涉足园林业务的可行性，系统做好战略规划，规范

有序推进凯胜园林项目收购工作，严格控制风险，并注重做好并购后的融合工作。 

五、你公司作为股份公司员工持股的责任主体，应按相关规定加强对员工

持股的监督指导和审核把关，严格履行内部程序，广泛征求意见，确保员工持股

规范有序开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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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请

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